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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及關連交易

終止有關成都物業發展的合資安排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盛威與投資者就發展項目訂立的合資安排已經通過轉讓方式終

止。

誠如第二則公告所載的資料所示，鑒於投資者透過彼等提名和委任的董事之批准權力

而對本公司間接附屬公司得正具有影響力，聯交所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6條視投資者

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故此根據上市規則，終止構成本公司一項不獲豁免關連交易。

鑒於(i)投資者基於其對得正具影響力而被視為本公司關連人士；(ii)投資者並無任何股

份權益，而股東亦沒有於終止獲取任何利益（透過其擁有本公司權益者除外），並不須

就批准終止的決議案放棄投票；及(iii)擁有1,612,500,000股股份權益，即佔本公告日期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62.17%的晉得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3條所載以股東書面批准方

式批准終止，故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3條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

則第14A章的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由於上市規則所載各適用的百分比率高於5%但低於25%，根據上市規則，終止亦構成

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終止的詳情及本公司財務顧問就終止提供的意見之通函，將在切

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寄給股東。

謹此提述有關與投資者就發展項目訂立合資安排而刊發的首則公告及通函。除本公告另

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用的詞彙與首則公告及通函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有關終止的背景

誠如首則公告及通函披露的資料所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盛威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

就發展項目與投資者訂立合資安排。根據合資安排，投資者以101,300,420.22美元認購

投資者股份，因而可從發展項目中享有35%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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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項目公司於中國成都持有三幅土地，即3號地塊、9號地塊及10號地塊，作發展三

個獨立但有關連的發展項目。3號地塊及10號地塊現處於發展階段，而3號地塊將預計於

二零零九年三月底開始預售。截至本公告日期，項目公司尚未展開9號地塊的建築工程。

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八日，中國商務部頒佈於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日生效的通知。根據通

知，外商投資房地產企業（如項目公司）的投資（包括增資），僅限於已獲有關中國政府機

關批准的單一房地產發展項目。

發展項目涉及在三幅土地上的三個項目。通知實施後，除非發展項目現時的持股架構得

到重組，否則項目公司將無法推行發展項目及未能符合通知的規定，而項目公司已獲發

的外滙登記證亦將會被吊銷。一旦項目公司的外滙登記證被吊銷，盛威與投資者皆不能

進一步向發展項目注資，而項目公司也不得將從發展項目中取得的未來股息或其他收入

分派滙出中國。據中國法律顧問向本公司提供的意見，投資者通過得正參與發展項目，

可供重組發展項目的選擇有限，而任何的重組舉措將會更為繁複，涉及重組的相關法律

及時間，會對本公司增添不明朗因素。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二日，盛威就發展項目與投資者訂立的合資安排已經通過轉讓方式

終止。轉讓完成後，本公司將全資擁有發展項目，並就項目公司展開重組程序。按照中

國法律顧問向本公司提供的意見，不涉及投資者參與的重組舉措，預計將於兩個月內實

行。

基於(i)涉及投資者參與令重組發展項目的股權架構增添不明朗因素；(ii)3號地塊預期於

二零零九年三月底開始預售；及(iii)董事會對中國成都物業市場的前景持樂觀的態度，

董事認為，終止將會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而本公司可從發展項目中獲得

最豐厚的利益，同時仍可全權控制項目公司。董事相信，即使進行轉讓，本集團具備充

足的財務資金應付其營運所需，並足夠完成現有的物業發展項目，而本集團的財政狀況

依然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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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

投資者會將投資者股份轉讓回本公司，從而取回101,300,420.22美元，本公司將以下列

的方式支付有關款項：

(a) 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或之前以現金支付76,677,614.05美元；及

(b)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或之前以現金支付餘額，

上述款項均附帶利息，(a)項自二零零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的利

息按年利率0.28176%計算，而(b)項自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

四日的利息則按年利率8.28176%計算。

轉讓的代價乃參照投資者認購投資者股份支付的價格予以釐定。本公司與投資者經公平

磋商後協定轉讓代價、付款條款及有關利率。上文(a)項所列款項的利率乃參照協商終止

當其時的一個月同業拆息予以釐定，而上文(b)項所列款項的利率為一個月同業拆息加8

厘，則參照本集團須於五年內全數償還的銀行貸款之平均利率予以釐定。

轉讓將於全數繳付代價之後下一個營業日完成。預計本集團將運用銀行貸款及內部資金

支付代價。轉讓完成後，項目公司將成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得正的總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710,287,191元（相等於約

805,465,674港元）。

上市規則的涵義

誠如第二則公告所載的資料所示，鑒於投資者透過彼等提名和委任的董事之批准權力而

對本公司間接附屬公司得正具有影響力，聯交所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6條視投資者為本

公司的關連人士，故此根據上市規則，終止構成本公司一項不獲豁免關連交易。

鑒於(i)投資者基於其對得正具影響力而被視為本公司關連人士；(ii)投資者並無任何股份

權益，而股東亦沒有於終止獲取任何利益（透過其擁有本公司權益者除外），並不須就批

准終止的決議案放棄投票；及(iii)擁有1,612,500,000股股份權益，即佔本公告日期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約62.17%的晉得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3條所載以股東書面批准方式批准

終止，故本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3條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

章的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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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市規則所載各適用的百分比率高於5%但低於25%，根據上市規則，終止亦構成

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

一般資料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物業開發業務。

各投資者乃為由Aetos Capital Asia投資基金管理之特殊目的公司。投資者的主要業務為

投資控股。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終止的詳情及本公司財務顧問就終止提供的意見之通函，將在切實

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寄給股東。

釋義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的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營業日」 指 香港之銀行開放營業的任何日子（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公

眾假期或在香港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

信號的日子）；

「通函」 指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刊發的通函；

「本公司」 指 合景泰富地產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發展項目」 指 將3號地塊、9號地塊及10號地塊發展為住宅樓宇、商業樓宇

及酒店；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首則公告」 指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十月八日刊發的公告；

「得正」 指 得正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七年八月二十日於英屬處女群

島註冊成立的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

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同業拆息」 指 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港元」 指 港元，香港的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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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 指 Castor Investment, Ltd.，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及Castor Investment TE Sub, Ltd.，一家於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投資者股份」 指 35股得正的A類股份；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通知」 指 《商務部關於做好外商投資房地產業備案工作的通知》;

「3號地塊」 指 一幅位於成都高新區南部新區豐收片區（高新區原和平村1

組、紅光村1組）的土地，總面積約13,857.17平方米；

「9號地塊」 指 一幅位於成都高新區南部新區仁和片區30號（高新區原仁和村

3、7、8組、清和村9組）的土地，總面積約115,749.47平方

米；

「10號地塊」 指 一幅位於成都高新區南部新區仁和片區38號（高新區原仁和村

2組、3組、8組）的土地，總面積約70,954.48平方米；

「晉得」 指 晉得顧問有限公司，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

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於本公告日期持有1,612,500,000股股

份；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盛威」 指 盛威企業有限公司，一家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

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項目公司」 指 成都市中天盈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一家於二零零六年十二

月六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為本公司

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外滙登記證」 指 外滙登記證；

「第二則公告」 指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刊發的公告；

「股東」 指 股份的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的股份；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終止」 指 以轉讓方式終止盛威與投資者就發展項目訂立的合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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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 指 投資者向本公司或其代名人轉讓投資者股份；

「美元」 指 美元，美國的法定貨幣；及

「%」 指 百分比。

於本公告中，以人民幣列值的金額已按人民幣1.00元兌1.134港元的換算率換算為港元，
及以美元列值的金額已按1美元兌7.75港元的換算率換算為港元。

承董事會命

合景泰富地產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孔健岷

香港，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孔健岷先生、孔健濤先生、孔健楠先生、李建明先

生、徐錦添先生及何偉志先生；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嘉士先生、戴逢先生和譚

振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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